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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7_9A_84_E5_c67_465171.htm 中国出入境商品的检

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其设立在

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 进出口药品的监督检验、计量器

具的量值检定、船舶和集装箱的规范检验、飞机（包括飞机

发动机、机载设备）的适航检验、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安全检

验、核承压设备的安全检验等，分别由国家各有关主管部门

归口实施法定检验和监督管理。 1、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998初，根据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由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原卫生部卫生检疫局和

原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共同组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归

口国家海关总署领导，这标志着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事业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三定"方案规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是主管出入

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的行政执法机构。其主

要职责是： （1）研究拟定有关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

疫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实施细则、办

法及工作规程，督促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贯彻执行。 （2）

组织实施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和监督管理；负责国家实行

进出口许可制度的民用商品出入境验证管理；组织进出口商

品检验检疫的前期监督和后续管理。 （3）组织实施出入境

卫生检疫、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组织实施出入境动植物

检疫和监督管理；负责进出口食品卫生、质量的检验、监督

和管理工作。 （4）组织实施进出口商品法定检验；组织管



理进出口商品鉴定和外商投资财产鉴定；审查批准法定检验

商品的免验和组织办理复验。 （5）组织对进出口食品及其

生产单位的卫生注册登记及对外注册管理；管理出入境检验

检疫标志、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出口质量许可并负责监督检

查；管理和组织实施与进出口有关的质量认证认可工作。 

（6）负责涉外检验检疫和鉴定机构（含中外全资、合作的检

验、鉴定机构）的审核认可并依法进行监督。 （7）负责商

品普惠制原产地证和一般原产地证的签证管理。 （8）负责

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工作和国外疫情的收集、分

析、整理，提供信息指导和咨询服务。 （9）拟定出入境检

验检疫科技发展规划；组织有关科研和技术引进工作；收集

和提供检验检疫技术情报。 （10）垂直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 （11）开展有关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按照规定承担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检疫协议的实施工作，执行有关协议。 

（12）承办国务院及海关总署交办的其他事项。 国家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在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中目前执行的基本法律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商

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商检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2、国家技术监督

局 进出口计量器具的量值检定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计量

器具检定部门负责。我国《计量法》规定，"制造、修理计量

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备与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相

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



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

生产本单位未生产过后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经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格，方可投

入生产"。 "进口计量器具，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准销售"。经检验不合格，需向国外提

出索赔的，由省、市、自治 区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对外出证。

如需凭商检证书对外索赔的，商检机构任省级以上计量行政

部门出具的检验证明换发证书，有关计量检定的技术问题，

由出具检验证明的计量行政部门负责。 3、药品检验机构 药

品检验机构由卫生部归口管理。按照国家《药政管理条例》

和卫生部发布的《进口药品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凡进出

口药品（包括原料药、制剂和药材），一律列为法定检验，

由各地药检机构实施检验。 4、船舶检验局 船舶检验局是国

家船舶技术监督机构，成立于1956年，总部设在北京，负责

对船舶执行法定的监督检验，同时办理船级业务。其主要任

务是：制订船舶检验的规章制度和船舶规范；在全国主要港

口设立办事机构，执行监督检验；对船舶、海上设施及其材

料、机械设备实施监督检验和试验，使船舶和海上设施具备

正常的技术条件，以保障海上船舶、设施和人身的安全以及

海洋环境不受污染；根据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 代表政

府签发公约要求的船舶证书；办理船舶入级业务；担任公证

检验。 5、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商品检验机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指定的检验机构是标准及检定中心。该中心按政府颁布

的商品目录，对进口商品实施强制性检验。目录所列商品，

未经检验及检定中心检验合格的，一律不得销售和使用。 香



港是自由港，对出口商品不实施强制性检验。 对商品检验管

理的方式，主要有强制性检验、自愿申请标志检验、国际认

证检验、委托检验和消费选择指导性检验等。 除指定的检验

机构外，香港还有私人公证行（如天祥公证行）和外国检验

机构（如SGS）。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